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最高法知行终 556 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专利权人）：北京某森科技有限公

司。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军，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孝军，北京市隆安（株洲）律师事务

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

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申长雨，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熙，该局审查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琦，该局审查员（授权至 2021 年 11

月 20 日止）。 

一审第三人（无效宣告请求人）：某电脑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彼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睿，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北京某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森公司）与被

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第三人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某电脑上海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

案，涉及专利权人为某森公司、专利号为 200480036270.2、名

称为“一种获取人脸图像的方法及人脸识别方法与系统”的发

明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针对某电脑上海公司就本专利权

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 40531 号无效宣

告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

效；某森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

作出决定。一审法院于 2020 年 12月 30 日作出（2018）京 73

行初 10897 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某森公司的诉讼请求；某森

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1 年 6 月 7日立案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上诉人某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建军、郑孝军，被上诉人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熙、万琦，一审第三人某

电脑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睿、张涛到庭参加诉讼。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基本事实如下： 

本专利申请日为 2004 年 5 月 14 日，优先权日为 2003 年

12 月 12 日，授权公告日为 2008 年 1 月 9 日。本专利授权公告

的权利要求书如下： 

“1.一种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启动人脸图像识别系统； 



步骤二，人体接近所述识别系统，触发主动光源对所述人

体的脸部区域进行照射； 

步骤三，成像装置对所述主动光源照的脸部区域进行拍

摄，获取相应的图像； 

步骤四，所述成像装置将捕捉到的至少一帧图像传至图像

数据处理系统，所述图像数据处理系统从该帧图像中检测并定

位人眼和／或人脸； 

步骤五，从所述图像中截取人脸图像，并对人脸图像进行

特征提取； 

步骤六，与数据库中人脸图像数据进行人脸特征对比； 

步骤七，获取识别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光源为主动辐射源，包括：红外光源或

可见光源，或者是其任意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光源为闪光灯。 

4.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进一步包括环境光源对所述人体的脸

部区域进行照射，所述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分所产生

的成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像能量。 



5.根据权利要求 4所述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

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成像能量的 2 倍。 

6.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步骤四后，还包括一判断检测人眼和／或人脸是

否成功的步骤，如果成功，则继续执行步骤五，否则执行步骤

四。 

7.根据权利要求 1、2、5 或 6 所述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四中，还包括检测并定位所述图

像中人眼反光所致的高亮点，并利用所述高亮点从所述图像中

检测定位人眼位置的步骤。 

8.根据权利要求 7所述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步骤三中，还包括所述成像装置随所述主动光源

照射区域跟踪人脸进行拍摄的步骤。 

9.一种利用主动光源获取人脸图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采用一主动光源对被拍摄的人脸区域进行照射； 

使用一成像装置对人脸进行拍摄，获取相应的图像，并进

一步将所述图像传送到相应的图像数据处理系统进行人脸图像

的识别处理； 

其中，所述的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

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像能量。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利用主动光源获取人脸图像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

生的成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成像能量的 2

倍。 

11.根据权利要求 9 或 10 所述的利用主动光源获取人脸图

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光源与所述成像装置相对位

置固定，所述主动光源的投射方向与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

轴线成一锐角，即 0-90 度之间。 

12.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利用主动光源获取人脸图像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光源为主动辐射源，包括：红外

光源或可见光源，或其组合。 

13.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利用主动光源获取人脸图像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光源为闪光灯。 

14.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利用主动光源获取人脸图像的

方法，其特征在于：当使用主动光源采集图像之后，所述图像

数据处理系统检测该主动光源在所述图像中的高亮点，并利用

所述高亮点从所述图像中检测到人脸图像。 

15.一种实现权利要求 1 或 9 所述方法的人脸图像识别系

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成像装置、主动光源、控制开关和图

像数据处理系统； 

所述主动光源，用于对所述人体的脸部区域进行照射； 



所述控制开关，用于控制主动光源对所述人体的脸部区域

进行照射； 

所述成像装置，用于对所述主动光源照射的人脸区域进行

拍摄，获取相应的图像，将捕捉到的至少一帧图像传至图像数

据处理系统； 

所述图像数据处理系统，用于接收所述成像装置传输的图

像，在所述图像中检测并定位人眼和／或人脸，从所述图像中

截取人脸部分图像进行人脸特征提取，并与数据库中人脸图像

数据进行人脸特征对比。 

16.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还进一步包括环境光源，用于对所述人体的脸部区域进行

照射；其中，所述的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

成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像能量。 

17.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主动光源与所述成像装置相对位置固定，所述主动光

源的投射方向与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轴线成一锐角，即 0-

90 度之间。 

18.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主动光源的投射方向与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轴线

方向平行。 



19.根据权利要求 17 或 18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光源为主动辐射源，包括：红外光源或可

见光源，或者是其任意组合。 

20.根据权利要求 17 或 18 所述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主动光源为闪光灯。 

21.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红外光源的波长为 74Onm-400Onm，或者是在所述波

长范围内不同波长红外光源的组合。 

22.根据权利要求 16、17、18 或 21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

统，其特征在于，当使用红外光源作为主动光源时，在所述成

像装置的摄像镜头前还加设一用于抑制可见光的红外滤光镜

片，该红外滤光镜片的通过光线波长与所述红外光源的波长相

适应。 

23.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红外滤光镜片为带通型或长通截止型滤光镜片，以抑

制可见光而使主动照射的红外光通过。 

24.根据权利要求 16、17、18、21或 23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

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周围还设置有

一人脸图像反馈显示装置，所述反馈显示装置用于辅助人脸在

水平／垂直方向定位，所述反馈显示装置的法线与所述摄像镜

头轴线同轴。 



25.根据权利要求 24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反馈显示装置为一面镜子，或者为一液晶显示屏幕。 

26.根据权利要求 15 或 25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成像装置为电子视频摄像头或数字照相机。 

27.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图像数据处理系统为安装有图像处理软件及 PC 计算

机；或者为嵌入有图像处理软件的数据处理器。 

28.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控制开关为一触发主动光源照明的红外接近开关。 

29.根据权利要求 15、16、18、21、23、25、27 或 28所述

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光源对称地布置

在所述成像装置的周围。 

30.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主动光源对称地布置在所述成像装置的周围。 

31.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主动光源对称地布置在所述成像装置的周围。” 

2018 年 10 月 8 日，某电脑上海公司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

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理由主要包括：说明书公开不充分、

权利要求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清楚、权利

要求不具备新颖性、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 

无效宣告行政审查程序中，某电脑上海公司提交了对比文

件 1-11。其中：对比文件 1 系公开日为 2001 年 10月 18 日的



美国专利 US2001/0031072A1 及其中文译文。对比文件 1 公开了

一种面部图像识别装置和方法，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

（参见对比文件 1 第一实施例对应的说明书第 71-117段以及附

图 1）：图 1 示意性地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面部图

像识别装置的结构；此面部图像识别装置具有相机 101、第一

照明部 102、第二照明部 103 和图像处理部 104。第一照明部

102 和第二照明部 103 可以仅当人类识别对象 100 靠近本装置

时才被点亮；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感测人类识别对象 100是否靠

近本装置并打开第一照明部 102 和第二照明部 103 来实现（参

见对比文件 1 第 87 段）。第一照明部 102 以某个照度从相机

101 的右上部或左上部向人类识别对象 100 的面部辐射光照。

此第一照明部 102是例如荧光灯的照明装置，并以某个照度从

相机 101 的右上部或左上部向人类识别对象 100 的面部辐射光

照；第二照明部 103 以某个照度从相机 101 的下部部分向人类

识别对象 100 的面部辐射光照（参见对比文件 1 第 74 段）。例

如，在第一照明部 102 的照度为 1A、第二照明部 103 的照度为

2A、1A 和 2A 的总值为 B（l×）、外部光的照度为 C（l×）的

情况下，当以下关系式 1A＋2A＝B＞C。这里，外部光是除了来

自第一照明部 102的光和来自第二照明部 103 的光之外的光，

并且是被辐射到人类识别对象 100 的光；例如，在房间内，人

类识别对象 100 的后上部的天花板照明（荧光灯、白炽灯等）

对应于外部光；在室外或窗户附近，太阳光等可以对应于外部



光（参见对比文件 1 第 84、86 段）。图像处理部 104 具有图像

输入部 105、特征值提取部 106、识别部 107 和登记信息保存部

108。图像输入部 105 从相机 101 输入面部图像，执行 A/D 转换

以将其数字化，并且然后将其发送到特征值提取部 106（参见

对比文件 1 第 90、91 段）。特征值提取部 106 采用从图像输入

部 105 获得的人类识别对象 100 的面部图像来提取特征值，诸

如强度信息或子空间信息；如图 6 中所示，特征值提取部 106

具有面部区域检测部 106A、面部局部检测部 106B 和特征值生

成部 106C；面部区域检测部 106A从在相机 101 处输入的面部

图像检测面部区域；面部局部检测部 l06B 从所检测到的面部区

域的部分检测眼睛和鼻子的位置（参见对比文件 1 第 92、94、

95 段）。特征值生成部 l06C 基于所检测到的面部部分的位置

以特定尺寸和形状裁剪面部区域以生成特征值；这里，例如，m

个像素乘以 n 个像素区域的强度值按它原样被用作信息，而 m

×n 维的信息被用作特征向量（参见对比文件 1 第 96 段）。识

别部 107 基于特征值生成部 106C 生成的特征值来执行面部图像

的识别处理；识别部 107 将存储在登记信息保存部 108中的识

别数据与特征值提取部 106 中获得的特征值进行核对；因此，

识别部 107 识别谁是相机 101 中拍摄的人类识别对象 100，或

者辨识他是否是相应的人；当从所登记的人中识别出相应的人

时，可以通过寻求所登记的人中哪个人的数据最相似来完成面

部图像的识别处理。因此，为了从所登记的人中识别相应的



人，与具有相对于实际拍摄的面部图像的最大相似度的识别数

据相对应的人可以是识别结果（参见对比文件 1 第 97、102、

104 段）。在第十四实施例中，红外相机 341 是仅在红外波长

区域中具有灵敏度的相机。红外照明灯 342 通过处于红外波长

区域中的光来照射人类识别对象 100的面部部分。红外光阻断

体 344 阻断处于红外波长区域中的自然光。即使在 700nm 的近

红外波长区域或更大波长区域，太阳光也具有相当大的辐射能

量。而对于荧光灯来说，在 700nm 的近红外波长区域或更大波

长区域中，其辐射能量接近为约“0”。当采用具有从 700nm 或

更大的灵敏度的红外相机 341 时，可以几乎完全消除由于用于

一般照明的荧光灯引起的外部光的影响。关于由太阳光引起的

外部光的影响，将防止处于红外波长区域中的太阳光辐射到人

类识别对象 100 的面部。当根据第十四实施例的面部图像识别

装置被安装在室内时，为了不从室外辐射 700nm 或更大的波长

分量的太阳光（自然光），可以将具有红外切割特性的膜或片

制成的红外光阻断体 344 附着在窗户 343 上，或者可以将具有

红外切割特征的玻璃附着到窗户 343上。通过这一点，关于通

过窗户 343 进入的太阳光，仅去除了红外波长的太阳光分量并

且通过可见光分量，由此不会给人不协调的感觉（参见对比文

件 1 第 247-257 段及图 37-39）。对比文件 1 第 259 段记载，

可以将第一实施例至第十四实施例进行各种组合来实施。 



对比文件 5 系国际公布日为 2003 年 4 月 24 日的按照《专

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即 PCT 专利申请）

WO03/034361A1 及其中文译文。对比文件 5 公开了一种人类面

部特征检测识别的系统（参见对比文件 5 中文译文第 11 页第 5

段），其中记载：“在本发明的另一最佳实施例中，可以利用

红外(IR)照明进行眼睛检测的方法来对正常人面部上的眼睛进

行定位，从而有助于面部检测模块 46。在本方法中，利用 IR

频闪器产生的红外光(burst)照明该目标，该红外光最好与视频

摄像机 21 的光轴同轴或近似同轴。该 IR 增加了视频图像上人

眼的瞳孔亮度。通过对该增加亮度区域进行定位，面部检测模

块 46 就可以快速识别和定位视频图像内的潜在面部。如果 IR

频闪器仅在特定识别的视频帧内闪烁，则可以使用帧减法技术

从而更为容易的识别增加亮度的区域，该增加亮度的区域对应

于人眼的位置。精确的识别人眼位置具有其他优点，即这类信

息还可以极大的提高面部识别软件的精确度”。 

某森公司在指定期限内于 2019 年 1月 18 日提交了本专利

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文本，并于 2019年 5 月 9 日进行了笔误更

正。本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为（含某森公司和某电脑上海公

司在无效宣告行政审查程序中认可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修改后

的权利要求 1、5、8 中技术特征的划分）： 

“1.一种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技术特征 1A）； 



步骤一，启动人脸图像识别系统；（技术特征 1B） 

步骤二，人体接近所述识别系统，触发主动光源对所述人

体的脸部区域进行照射（技术特征 1C）； 

步骤三，成像装置对所述主动光源照的脸部区域进行拍

摄，获取相应的图像（技术特征 1D）； 

步骤四，所述成像装置将捕捉到的至少一帧图像传至图像

数据处理系统，所述图像数据处理系统从该帧图像中检测并定

位人眼和/或人脸（技术特征 1E）； 

步骤五，从所述图像中截取人脸图像，并对人脸图像进行

特征提取（技术特征 1F）； 

步骤六，与数据库中人脸图像数据进行人脸特征对比（技

术特征 1G）； 

步骤七，获取识别结果（技术特征 1H）； 

所述的主动光源为主动辐射源，包括：红外光源或可见光

源，或者是其任意组合（技术特征 1I）； 

步骤二进一步包括环境光源对所述人体的脸部区域进行照

射，所述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分所产生的成像总能量

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像能量（技术特征 1J）； 

在步骤四后，还包括一判断检测人眼和/或人脸是否成功的

步骤，如果成功，则继续执行步骤五，否则执行步骤四（技术

特征 1K）； 



在步骤四中，还包括检测并定位所述图像中人眼反光所致

的高亮点，并利用所述高亮点从所述图像中检测定位人眼位置

的步骤（技术特征 1L）。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

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成像能量的 2 倍。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右法，其

特征在于，在步骤三中，还包括所述成像装置随所述主动光源

照射区域跟踪人脸进行拍摄的步聚。 

4.一种利用人脸图像进行识别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启动人脸图像识别系统； 

步骤二，人体接近所述识别系统，触发主动光源对所述人

体的脸部区域进行照射； 

步骤三，成像装置对所述主动光源照的脸部区域进行拍

摄，获取相应的图像； 

步骤四，所述成像装置将捕捉到的至少一帧图像传至图像

数据处理系统，所述图像数据处理系统从该帧图像中检测并定

位人眼和/或人脸； 

步骤五，从所述图像中截取人脸图像，并对人脸图像进行

特征提取； 

步骤六，与数据库中人脸图像数据进行人脸特征对比； 

步骤七，获取识别结果； 



所述的主动光源为闪光灯。 

5.一种利用主动光源获取人脸图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技术特征 5A）； 

采用一主动光源对被拍摄的人脸区域进行照射（技术特征

5B）； 

使用一成像装置对人脸进行拍摄，获取相应的图像，并进

一步将所述图像传送到相应的图像数据处理系统进行人脸图像

的识别处理（技术特征 5C）； 

其中，所述的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

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像能量（技术特

征 5D）； 

所述主动光源与所述成像装置相对位置固定，所述主动光

源的投射方向与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轴线成一锐角，即 0-

90 度之间（技术特征 5E）； 

所述的主动先源为主动辐射源，包括：红外光源或可见光

源，或其组合（技术特征 5F）； 

当使用主动光源采集图像之后，所述图像数据处理系统检

测该主动光源在所述图像中的高亮点，并利用所述高亮点从所

述图像中检测到人脸图像（技术特征 5G）。 

6.根据权利要求 5所述的利用主动光源获取人脸图像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



生的成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成像能量的 2

倍。 

7.一种利用主动光源获取人脸图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采用一主动光源对被拍摄的人脸区域进行照射； 

使用一成像装置对人脸进行拍摄，获取相应的图像，并进

一步将所述图像传送到相应的图像数据处理系统进行人脸图像

的识别处理； 

其中，所述的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

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像能量； 

所述的主动光源为闪光灯。 

8.一种实现权利要求 1、4、5 或 7 所述方法的人脸图像识

别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成像装置、主动光源、控制开关和图像数据处理系统（技

术特征 8A）； 

所述主动光源，用于对所述人体的脸部区域进行照射（技

术特征 8B）； 

所述控制开关，用于控制主动光源对所述人体的脸部区域

进行照射（技术特征 8C）； 

所述成像装置，用于对所述主动光源照射的人脸区域进行

拍摄，获取相应的图像，将捕捉到的至少一顿图像传至图像数

据处理系统（技术特征 8D）； 



所述图像数据处理系统，用于接收所述成像装置传输的图

像，在所述图像中检测并定位人眼和/或人脸，从所述图像中截

取人脸部分图像进行人脸特征提取，并与数据库中人脸图像数

据进行人脸特征对比（技术特征 8E）； 

还进一步包括环境光源，用于对所述人体的脸部区域进行

照射；其中，所述的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

成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像能量（技术

特征 8F）； 

所述主动光源与所述成像装置相对位置固定，所述主动光

源的投射方向与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轴线成一锐角，即 0-

90 度之间（技术特征 8G）； 

所述的主动光源为主动辐射源，包括：红外光源或可见光

源，或者是其任意组合（技术特征 8H）； 

所述的红外光源的波长为 740nm-4000nm，或者是在所述波

长范围内不同波长红外光源的组合（技术特征 8I）； 

当使用红外光源作为主动光源时，在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

镜头前还加设一用于抑制可见光的红外滤光镜片，该红外滤光

镜片的通过光线波长与所述红外光源的波长相适应（技术特征

8J）； 

所述红外滤光镜片为带通型或长通截止型滤光镜片，以抑

制可见光而使主动照射的红外光通过（技术特征 8K）； 



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周围还设置有一人脸图像反馈显

示装置，所述反馈显示装置用于辅助人脸在水平/垂直方向定

位，所述反馈显示装置的法线与所述摄像镜头轴线同轴（技术

特征 8L）； 

所述反馈显示装置为一面镜子，或者为一液晶显示屏幕

（技术特征 8M）； 

所述成像装置为电子视频摄像头或数字照相机（技术特征

8N）； 

所述图像数据处理系统为安装有图像处理软件及 PC 计算

机；或者为嵌入有图像处理软件的数据处理器（技术特征

8O）； 

所述控制开关为一触发主动光源照明的红外接近开关（技

术特征 8P）。 

9.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主动光源的投射方向与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轴线

方向平行。 

10.根据权利要求 8 或 9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主动光源对称地布置在所述成像装置的周围。 

11.一种实现权利要求 1、4、5 或 7所述方法的人脸图像识

别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成像装置、主动光源、控制开关和图像数据处理系统； 

所述主动光源，用于对所述人体的脸部区域进行照射； 



所述控制开关，用于控制主动光源对所述人体的脸部区域

进行照射； 

所述成像装置，用于对所述主动光源照射的人脸区域进行

拍摄，获取相应的图像，将捕捉到的至少一顿图像传至图像数

据处理系统； 

所述图像数据处理系统，用于接收所述成像装置传输的图

像，在所述图像中检测并定位人眼和/或人脸，从所述图像中截

取人脸部分图像进行人脸特征提取，并与数据库中人脸图像数

据进行人脸特征对比； 

还进一步包括环境光源，用于对所述人体的脸部区域进行

照射；其中，所述的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

成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像能量； 

所述主动光源与所述成像装置相对位置固定，所述主动光

源的投射方向与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轴线成一锐角，即 0-

90 度之间； 

所述的主动光源为闪光灯。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人脸图像识别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主动光源的投射方向与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轴线

方向平行。” 

2019 年 6 月 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决定认为：第

一，本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3、5、6 以及权利要求 8-10 中

引用权利要求 1、5 的技术方案（即指修改后文本中的相关权利



要求，下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和《专利审查指南》

（以下简称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4.6 节的相关规

定，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11、12 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不符合上述规定。因此，被诉决定以某森公司

于 2019 年 5 月 9日提交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权利要求 1-3、5、6

以及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1、5 的技术方案作为审查

基础。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11、12 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的具体理由为：

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4.6.2 节规定：“权利要求的

进一步限定是指在权利要求中补入其他权利要求中记载的一个

或者多个技术特征，以缩小保护范围”。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系将原权利要求 2、4、6、7 合并到原独立权利要求 1 中，修改

后的权利要求 4 系将原权利要求 3 合并到原独立权利要求 1

中。即本次修改中对同一项权利要求（原权利要求 1）分别补

入不同的技术特征，同时形成多项新的独立权利要求（新权利

要求 1、4）。但是原权利要求 1 在经过进一步限定式的修改之

后，已经成为一项技术特征增多、保护范围缩小的新权利要求

1，此时原权利要求 1 已经不再存在，因此新权利要求 4 的修改

不再被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7、11、12 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存在上述同样的缺陷，因此同样不被接

受。第二，本专利权利要求 1-3、5、6、8-10 请求保护的技术



方案，相对于对比文件 1、对比文件 5 和本领域公知常识的结

合，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

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权利要求 8-10 请求保护的技术

方案，相对于对比文件 1 第一、十二、十四实施例之间技术方

案的结合以及对比文件 1 与公知常识的结合，也不具备专利法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其中，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

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技术方案相比，区别技术特征

在于：1.（技术特征 1I 的并列选择方案）所述主动光源还可以

是红外光源或者红外光源与可见光源的组合；2.（技术特征

1L）在步骤四中，还包括检测并定位所述图像中人眼反光所致

的高亮点，并利用所述高亮点从所述图像中检测定位人眼位置

的步骤；3.（技术特征 1K）在步骤四后，还包括一判断检测人

眼和/或人脸是否成功的步骤，如果成功，则继续执行步骤五，

否则执行步骤四。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1 请求保

护的技术方案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选择适合的主动光源、

提高检测的准确度、为可能的检测失败提供处理流程。国家知

识产权局决定：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 

某森公司不服，于 2019 年 9 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事实

和理由为：第一，被诉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被诉决定认定

审查基础错误。被诉决定不仅认定进一步限定的并列独立权利

要求不能被接受，而且原权利要求书中从属权利要求亦不能被



接受，该做法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因此，被诉

决定认定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11、12 及权利要求 8-10 中

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不被接受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即

使上述修改不能被接受，在原权利要求书中的从属权利要求没

有被审查的情况下，被诉决定直接认定无效也于法无据。第

二，被诉决定关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相对对比文件 1 的区别

技术特征认定错误。权利要求 1 相对对比文件 1 除了被诉决定

认定的区别技术特征外，还应当包括技术特征 1E 和 1F。被诉

决定关于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公开了被认定的区别技术特

征 1，并且可以与实施例一结合认定错误。被诉决定曲解了对

比文件 1 中太阳光及照明光，对比文件 1 中第十四实施例明确

通过红外相机及红外光阻断体 344，完全阻隔环境光源和可见

光源。因此，被诉决定认定事实错误，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具

备创造性。在权利要求 1 具备创造性的前提下，基于类似的理

由，权利要求 2、3、5、6 以及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1、5 的技术方案也具备创造性。 

国家知识产权局辩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法规正确，作出程序合法，审查结论正确，请求驳回某森

公司的诉讼请求。 

某电脑上海公司述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正确，审查结论

正确，请求驳回某森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了上述有关本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内容、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5 的有关内容以及本专利权利要

求 1、5、8 的技术特征划分等本案基本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森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9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 4、7、11、12以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

权利要求 8-10 的修改方式能否被接受；被诉决定对本专利修改

后的权利要求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的认定是否正确。 

第一，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 4、7、11、12 以及引用权利要

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的修改方式能否被接受的问题。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规定，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

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修改其权利要

求书，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参照专利审查指南第

四部分第三章第 4.6.2 节的规定，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是

指在权利要求中补入其他权利要求中记载的一个或者多个技术

特征，以缩小保护范围。 

本案中，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在原权利要求 1 的基础上增

加了原权利要求 2、4、6、7 的技术特征，此时原权利要求 1 经

过限定式的修改，已为新修改的权利要求 1 所替代。而修改后

的权利要求 4 系原权利要求 1 与原权利要求 3 的合并，在原权

利要求 1 已因新权利要求 1 替代而不存在的情况下，修改后的

权利要求 4 不应被接受。若允许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4 同时存



在，相当于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同时变为多项独立权利要求，则

扩大了原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和专利

审查指南的相关规定。基于前述理由，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7、

11、12 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亦不应被接受。

因此，被诉决定认定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11、12及引用权

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不被接受的结论正确，一审法院

予以确认。 

第二，关于本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是否具备专利法第二

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问题。 

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易见，通常

应当基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分析要求保护的发明与最接近的

现有技术相比有哪些区别特征，然后根据该区别特征所能达到

的技术效果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继而从最接近的现

有技术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出发，确定现有技术整体上

是否存在技术启示，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对该技术问题

时，有动机改进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获得要求保护的发明。 

本案中，被诉决定认定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

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技术方案相比，区别技术特征在于：1.所述

主动光源还可以是红外光源或者红外光源与可见光源的组合；

2.在步骤四中，还包括检测并定位所述图像中人眼反光所致的

高亮点，并利用所述高亮点从所述图像中检测定位人眼位置的

步骤；3.在步骤四后，还包括一判断检测人眼和/或人脸是否成



功的步骤，如果成功，则继续执行步骤五，否则执行步骤四。

基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实际

解决的问题是，选择适合的主动光源、提高检测的准确度、为

可能的检测失败提供处理流程。 

某森公司在上述区别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本专利是先

通过高亮点检测定位人眼，再通过人眼定位人脸，最后截取人

脸图像，并进行特征提取，即本专利先定位局部，再定位整

体，最后提取整体特征。而对比文件 1 是先检测整体，再检查

局部，最后裁剪出局部区域提取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1 与对

比文件 1 之间的区别技术特征还应当包括 1E 和 1F。 

结合本专利权利要求 1 中 1E、1L、1F 的技术特征，1E中

“检测并定位人眼和/或人脸”的技术特征应被理解为“检测并

定位人眼”或“检测并定位人眼和人脸”，而未明确限定检测

并定位人眼和人脸的先后顺序，故权利要求 1 中相关技术方案

为先检测并定位人眼和/或人脸，再截取人脸图像并对人脸图像

进行特征提取。根据对比文件 1 说明书第 92、94-96 段公开的

内容，面部区域检测部 106A 从在相机 101 处输入的面部图像检

测面部区域，面部局部检测部 106B从所检测到的面部区域的部

分检测眼睛和鼻子的位置，特征值生产部 106C 基于所检测到的

面部部分的位置以特定尺寸和形状裁剪面部区域以生成特征

值。其中，面部检测区域 106A 和面部局部检测部 106B 执行的

操作公开了本专利 1E“检测并定位人眼和/或人脸”的技术特



征；特征值生产部 106C 执行的操作公开了本专利 1F“截取人

脸图像并对人脸图像进行特征提取”的技术特征，故对比文件

1 中的上述步骤的内容和顺序与本专利权利要求 1 中的 1E、1F

一致，本专利修改后权利要求 1 的 1E、1F 技术特征已被对比文

件 1 所公开。因此，某森公司提出被诉决定遗漏区别技术特征

的主张，缺乏依据。被诉决定对权利要求 1 和对比文件 1 的区

别技术特征认定正确。 

对于区别技术特征 1，根据对比文件 1 说明书第 253-255

段公开的内容，红外光阻断体 344 是用于阻断从室外辐射的

700nm 或更大波长分量的太阳光（自然光），即用于阻断太阳

光（自然光）中的近红外波长区域或更大波长区域的光，以防

止这些光辐射到人类识别对象 100 的面部，影响红外相机的成

像质量，进而影响面部图像的识别性能。因此，对比文件 1 第

十四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并不排斥荧光灯和太阳光（自然光），

其中的红外光阻断体并不完全阻隔环境光源和可见光源。此

外，结合对比文件 1 第 259 段记载的“可以将第一实施例至第

十四实施例进行各种组合来实施”，故将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

施例与第一实施例的技术方案相结合不存在技术障碍。在此基

础上，日常生活中采用多种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配合拍摄更清

晰的图像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结合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

单独采用红外光源或者采用红外光源与可见光源的组合作为主

动光源的技术方案是显而易见的。故某森公司关于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未公开区别技术特征 1 且与第一实施例相互排斥

的主张缺乏依据。 

鉴于某森公司在起诉状和庭审中未对区别技术特征 2、3 的

非显而易见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不再予以评述。因此，权利

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 引用权利要求 1，其附加技术特征为“所述的

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像总能量大于环境

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成像能量的 2 倍”。根据对比文件 1 公

开的第一照明部 102 的照度、第二照明部 103 的照度、外部光

的照度，可以确定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

像总能量大于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成像能量的 2 倍。因

此，权利要求 2 的附加技术特征已被对比文件 1 公开，在其引

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权利要求 2 也不具备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3 引用权利要求 1，其附加技术特征为“在步骤

三中，还包括所述成像装置随所述主动光源照射区域跟踪人脸

进行拍摄的步聚”。为适应不同人的人脸识别，将成像装置和

主动光源设置为能够实现上下移动和左右自动移动是本领域技

术人员的常规选择。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

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 3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

定的创造性。 



基于与权利要求 1 相同的理由，权利要求 5 亦不具备创造

性。 

权利要求 6 引用权利要求 5，其附加技术特征为“所述的

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的成像总能量大于环境

光源在人脸部位所产生成像能量的 2 倍”。基于与权利要求 2

相同的理由，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权

利要求 6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基于与权利要求 1 相同的理由，引用权利要求 1、5 的权利

要求 8 亦不具备创造性。 

权利要求 9 引用权利要求 8，其附加技术特征为“所述主

动光源的投射方向与所述成像装置的摄像镜头轴线方向平

行”。将主动光源的投射方向与相机轴线方向平行，增大主动

光源的投射亮度从而提高主动光源在人脸上形成的成像能量是

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选择。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8 不

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 9 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

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10 引用权利要求 8、9，其附加技术特征为“所

述主动光源对称地布置在所述成像装置的周围”。为了使主动

光源对人脸的照射更加均匀，将主动光源对称地布置在成像装

置周围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选择。因此，在引用的权利要

求 8、9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 10 也不具备专利法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某森公司的诉讼理由不能成

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北京某森科技有限公司

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0 元，由原告北京某森科技有限公

司负担。” 

某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

审判决和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国家

知识产权局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被

诉决定关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11、12 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因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

一款和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4.6 节的相关规定而不

予接受的认定有误。1.从文义解释看，专利审查指南关于“权

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是指在权利要求中补入其他权利要求中

记载的一个或者多个特征，以缩小保护范围”的规定并未禁止

将一个独立权利要求进一步限定为两个或者多个并列的独立权

利要求。2.从实际效果看，一个独立权利要求项下存在多个从

属权利要求的情形十分常见。依照被诉决定的标准，专利权人

在删除原独立权利要求的情况下，只能再选择一个从属权利要

求，此种方式实质上违反专利法“公开换保护”的原则。3.从

本案具体情形看，权利要求 4、7 为原权利要求书中的权利要

求，而非修改后的权利要求。被诉决定将未经修改的权利要求



排除在审查基础外，缺乏依据。同理，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

利要求 8-10 亦应被接受。权利要求 11、12 均符合在权利要求

中补入其他权利要求所载技术特征并缩小保护范围的规定，不

属于修改超范围的情形。（二）权利要求 1-3、5、6 以及权利

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1、5 的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1.被

诉决定错误认定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遗

漏关于检测过程和提取特征值区域的区别技术特征 1E、1F。2.

被诉决定错误认定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 1

被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公开。3.基于前述原因，权利要求

5、6、8-10 亦具备创造性。 

国家知识产权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电脑上海公司述称：（一）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11、12 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存在权利要求修

改超范围的情形，有关修改不应被接受。（二）即便接受上述

权利要求修改，有关权利要求也明显不具备创造性，被诉决定

的结论并无不当，为减轻诉累，可以在纠正被诉决定论理的基

础上予以维持。（三）被诉决定关于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5、8 和从属权利要求 2、3、6、9、10 不具备创造性的认定

并无不当。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关于

涉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认定均不持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和被诉决定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专利优先权日（2003年 12 月 12 日）在 2000

年修正的专利法施行日（2001 年 7月 1 日）和 2002年修订的

专利法实施细则施行日（2003 年 2月 1 日）之后、2008 年修正

的专利法施行日（2009 年 10 月 1 日）和 2010 年修订的专利法

实施细则施行日（2010 年 2 月 1 日）之前，本专利授权条件的

审查应适用 2000年修正的专利法和 2002 年修订的专利法实施

细则。本专利权利要求修改（2019年 5 月 9 日）发生在 2008

年修正的专利法施行日（2009 年 10月 1 日）和 2010年修订的

专利法实施细则施行日（2010 年 2月 1 日）之后、2020 年修正

的专利法施行日（2021 年 6 月 1 日）之前，对本专利权利要求

修改条件的审查应适用 2008 年修正的专利法和 2010年修订的

专利法实施细则。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应否接受修改后

的权利要求 4、7、11、12 及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以及如应接受，应否在二审程序中进一步审

理其创造性问题；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3、5、6 以及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1、5 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创造性。 

（一）关于应否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11、12及权

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以及如应接受

是否应在二审程序中进一步审理上述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本案中，对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11、12 及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是否应当被接受的审

查，应当依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之规定，并考虑专利审查指

南的具体指引进行。 

1.关于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的审查维度 

允许专利权人在专利确权程序中对权利要求作出修改，有

利于实质激励保护创新，能够有效避免具有技术贡献的发明创

造仅因权利要求撰写不当而得不到保护；但因此时专利已获授

权、有关法律秩序业已稳定，为避免公众信赖利益的严重减损

和法律秩序稳定性的持续波动，亦有必要对修改作出限制。故

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以实质激励保护创新和保护

专利权人应然利益为制度目标，而以维持法律秩序稳定性、避

免公众信赖利益减损和保障行政审查的可操作性及效率为制度

成本。对于权利要求修改的限制，应当以能够实现制度目标为

基本遵循，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控制制度成本。因而，对于

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既不应过于宽纵，以致信赖利

益严重受损或者法律秩序持续波动；也不宜过于机械和严苛，

若基于制度成本的考虑对修改限制过严，将大大减损制度效

果，甚至导致制度目标无法实现，得不偿失。 

关于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接受问题的法律规范体

系主要由专利法第三十三条、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

款构成；同时，专利审查指南也作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对于



权利要求的修改是否应当予以接受，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 

一是关于修改幅度的要求。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的修

改幅度最大不得超出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信息范围”

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保护范围”。申

言之，专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

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

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对外观设计专利申

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据此，

专利授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

书所公开的发明创造的全部信息范围。举轻以明重，专利确权

程序中的权利要求修改亦当然应以此为限。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但是不

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据此，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

的修改还不得超出原专利的保护范围。从“信息范围”和“保

护范围”两个维度划定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幅度的法

定限度，不仅有利于维护以公开换保护的专利法基本制度逻

辑，也有利于平衡确有技术贡献者获得专利授权和社会公众信

赖授权专利文本两个方面利益。 

二是关于修改方式的要求。前述“信息范围”和“保护范

围”只是法定的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的最大限度，但



并非只要不超过所谓“信息范围”和“保护范围”的修改都应

当被接受，修改能否被接受，还要考虑法律秩序稳定性、公众

信赖利益减损和行政审查的可操作性及效率。因此，国家知识

产权局可以通过专利审查指南对权利要求修改方式予以明确并

适当限制。现行专利审查指南允许的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

求修改方式一般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技术方案的删除、权利

要求的进一步限定、明显错误的修正。其中，权利要求的进一

步限定相比权利要求的删除、技术方案的删除、明显错误的修

正，留给专利权人相对宽松灵活的修改可能性。专利审查指南

将进一步限定式修改定义为“在权利要求中补入其他权利要求

中记载的一个或多个技术特征，以缩小保护范围”，故判断某

一权利要求的修改方式是否属于“进一步限定”时，国家知识

产权局仅需审查：（1）修改后的权利要求是否完整包含了被修

改的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征；（2）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相比被

修改的权利要求是否新增了技术特征；（3）新增的技术特征是

否均源于其他原权利要求。如果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并未完整包

含任一原权利要求或者其相比被修改的权利要求新增的技术特

征并非来源于其他原权利要求，则该修改方式可能是对权利要

求的“重新撰写”或者“二次概括”而非“进一步限定”。 

三是关于修改目的的要求。专利确权程序是在权利要求已

获授权后因被他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依据无效宣告理由检验

授权正当性的程序。其既非授权正当性的全面复查程序，又非



权利要求撰写的优化程序。故对于专利确权程序中的权利要求

修改，一般应当以回应无效宣告理由（包括针对无效宣告请求

人提出的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补充的证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引入

的无效宣告请求人未提及的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证据）为限。以

克服无效宣告理由所指缺陷为名，而行优化权利要求撰写之实

的修改，即非回应性的修改，因其不符合专利确权程序的制度

定位，可以不予接受。否则，不难设想，一旦非回应性修改可

以被接受，则专利确权程序势必异化为授权后额外获取优化权

利要求撰写机会的工具。如此既不利于从撰写之初、授权之始

即提高质量，也不利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真正作用的发挥，还

会引发专利授权后包括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内的社会公众利益的

失衡。故对于非回应性修改，即便其未超出所谓“信息范围”

和“保护范围”且属于专利审查指南所允许的修改方式，也可

以不予接受。例如，权利要求的修改缺乏与修改相对应的无效

宣告请求和理由的，一般可以不必再审查其修改范围和修改方

式，径行不予接受。又如，在同一行政审查程序中，针对一项

权利要求的无效宣告理由已通过对该权利要求的修改给予了回

应，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已被接受时，对该原权利要求的另行

修改及相应获得的更多新权利要求，因一般已不再具有回应对

象，故可不予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专利确权程序中，未经修改的权利要求是

当然的审查基础，其不构成对于权利要求修改的法定或者其他



限制的评价对象，故确认审查基础时，应当首先明确有关权利

要求是原权利要求还是经修改形成的新权利要求。对于权利要

求修改与否，应当作实质审查，以修改前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

围是否发生实质变化为基本依据。一般而言，单纯的权利要求

序号变化、从属权利要求和独立权利要求撰写方式的简单转

换、含有并列技术方案权利要求的简单拆分等不实质影响保护

范围的撰写调整，不构成对权利要求的修改。 

2.关于被诉决定未予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11、12

及权利要求 8-10中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是否正确 

（1）关于应否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被诉决定认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 系将原权利要求 3 合

并到原独立权利要求 1 中，权利要求 7 系将原权利要求 13 合并

到原独立权利要求 9 中。某森公司上诉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均为本专利原有权利要求，因其未经修改故不可能存在修

改超范围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辩称、某电脑上海公司述称，

被诉决定的认定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即为原权利要求 3、

13，其实质上并非分别由原权利要求 1 和 3、原权利要求 9 和

13 合并而来。首先，从属权利要求通常采用“引用部分+限定

部分”的撰写方式，特别是引用部分仅明确被引用权利要求的

编号而不作全文引述，目的在于精炼文字表述、澄清从属关

系。专利权人不欲修改原从属权利要求，但该原从属权利要求



所引用的权利要求（独立权利要求或者其他在先从属权利要

求）已因修改而不复存在时，既不再有编号指代的对象条件，

也不再有澄清从属关系的需要，原从属权利要求中引用部分的

表达方式，必然需要由编号指代改为全文引述，但该权利要求

的实质内容和保护范围并不因上述表达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

化。换言之，新的形式上的独立权利要求即为原从属权利要求

本身，而非由原从属权利要求修改得来。其次，所谓权利要求

的合并，是将被合并的多项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征并入一项

权利要求中，属于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的方式之一，修改后

的权利要求包含且仅包含被合并各项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

征，此时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原则上应当小于而不能

大于或等于任一被合并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从属权利要求

本身即包含且仅包含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及其

附加技术特征。所谓将从属权利要求与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合

并而来的所谓新的权利要求，其实质内容和保护范围均与原从

属权利要求并无二致，该合并既无必要，也无效果，不符合权

利要求合并的基本内涵。本案中，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 与原权

利要求 3 的实质内容和保护范围完全一致，二者的区别仅在于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 对原权利要求 1 对应内容采用了全文表

述，而原权利要求 3 则是采用编号指代的方式表达，故修改后

的权利要求 4 即为原权利要求 3，而非由原权利要求 1、3 合并



而来。同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7 也即为原权利要求 13，而非

由原权利要求 9、13 合并而来。 

综上所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均为本专利原有权利要

求，并非经过修改而形成的新的权利要求，其是当然的审查基

础，不存在因所谓修改而不能被接受的问题。被诉决定对修改

后的权利要求 4、7 不予接受，进而将之排除在审查基础之外，

缺乏事实依据。某森公司的有关上诉主张，应予支持。 

（2）关于应否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修改后

的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 

被诉决定认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8-10 引用了不被接受的修

改后的权利要求 4、7，故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不应予以接受。某森公司上诉认为，修改后的权利

要求 4、7 是本专利原有权利要求，应予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

求 8-10 中引用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亦应被接

受。国家知识产权局辩称、某电脑上海公司述称，被诉决定的

认定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如前所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即分别为原

权利要求 3、13，是当然的审查基础。被诉决定以修改后的权

利要求 4、7 不应被接受为由，认定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8-10 中

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不应被接受，缺乏依据。某森公

司的有关上诉主张，应予支持。 

（3）关于应否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1、12 



被诉决定不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 的理由为“原权利要

求 1 在经过了进一步限定式的修改之后，已经成为一项技术特

征增多、保护范围缩小的新权利要求 1，此时原权利要求 1 已

经不再存在，因此新权利要求 4 的修改不再被接受”；其不接

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1、12 的理由与之相同。由此可以推知，

被诉决定不接受权利要求 11 的理由为，原权利要求 15 已经进

一步限定式的修改后，形成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8，此时原独立

权利要求 15 已不复存在，不存在对其再次作进一步限定形成修

改后的权利要求 11 的基础；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2 作为权利要

求 11 的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应被接受。根据前述专利确权程序中

的权利要求修改应当以回应无效宣告理由为限的审查理念，被

诉决定对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1、12的处理并无不妥。 

3.关于二审是否应当进一步审理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及

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的创造性的问

题 

如前所述，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8-

10 应予接受而未予接受，故被诉决定并未评价上述权利要求的

创造性。某电脑上海公司主张，即便上述权利要求应予接受，

其亦显然不具备创造性，二审法院应当审理其创造性，在纠正

理由的基础上维持被诉决定。某森公司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均认

为，如果有关权利要求的修改应予接受，不宜继续审理，应当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审查并作出决定。 



本院认为，因国家知识产权局未接受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及权利要求 8-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技术方案，各方

当事人并未就其创造性问题作实质辩论，国家知识产权局亦未

对此作出评价。故宜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审查并作出决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被诉决定

对于权利要求书中的部分权利要求的认定错误，其余正确的，

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部分撤

销。因此，本院撤销被诉决定关于宣告本专利权利要求 4、7 及

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无效的决定，判令国家知

识产权局针对某电脑上海公司对本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

新作出审查决定。 

（二）关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3、5、6 以及权利要求 8-

10 中引用权利要求 1、5 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创造性 

被诉决定认为：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

件 1 公开的技术方案相比，区别技术特征有 3 个，其中区别技

术特征 1 为：所述主动光源还可以是红外光源或者红外光源与

可见光源的组合。权利要求 5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也具有这一区

别技术特征。就该区别特征而言，对比文件 1 的第十四实施例

公开了面部图像识别装置可以具有红外照明灯 342（参见对比

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对应的说明书第 247-257 段）。在此基础



上，日常生活中采用多种主动光源和环境光源配合拍摄更清晰

的图像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比文件 1 公

开内容的基础上，可以显而易见地得到单独采用红外光源或者

采用红外光源与可见光源的组合作为主动光源的技术方案。对

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中虽然涉及红外光阻断体

344，但其仅阻断处于红外波长区域中的自然光，从其说明书第

250-255 段可看出，并不排斥照明光（诸如荧光灯）、自然光

（诸如太阳光）的存在。而且对比文件 1 中还明确给出“可以

将第一实施例至第十四实施例进行各种组合来实施”的技术启

示（参见对比文件 1 第 259 段）。因此，将对比文件 1 第十四

实施例中有关“红外光源”的技术特征与第一实施例的技术方

案相结合，并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 

某森公司上诉认为：1.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具备创造性。

首先，被诉决定遗漏了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关于检测过程

和提取特征值区域的区别技术特征 1E、1F。本专利权利要求 1

是先定位局部，再定位整体；对比文件 1 是先检测整体，再检

测局部。其次，被诉决定错误认定区别技术特征 1 被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公开。对比文件 1 中第十四实施例明确通过红

外相机及红外光阻断体 344，完全阻隔了环境光源和可见光，

其并未公开区别技术特征 1。2.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5、8 具备创

造性。权利要求 5、8 亦分别与对比文件 1 存在所述主动光源还

可以是红外光源或者红外光源与可见光源的组合这一区别技术



特征，其未被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公开。3.基于修改后的

权利要求 1、5、8的创造性，其从属权利要求，即修改后的权

利要求 2、3、6、9、10 亦具备创造性。 

国家知识产权局辩称、某电脑上海公司述称，被诉决定关

于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5、8 和从属权利要求 2、3、6、

9、10 不具备创造性的认定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某森公司关于被诉决定错误认定区别技术特征

1 被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公开的主张缺乏依据，其关于修

改后的权利要求 1-3、5、6 以及权利要求 8-10 引用权利要求

1、5 的技术方案均具备创造性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具体分析

如下： 

1.关于被诉决定是否遗漏区别技术特征 

本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 作出了如下限定：一是“步骤

四所述成像装置将捕捉到的至少一帧图像传至图像数据处理系

统，所述图像数据处理系统从该帧图像中检测并定位人眼和/或

人脸”；二是“步骤五，从所述图像中截取人脸图像，并对人

脸图像进行特征提取”；三是“在步骤四中，还包括检测并定

位所述图像中人眼反光所致的高亮点，并利用所述高亮点从所

述图像中检测定位人眼位置的步骤”。从上述权利要求记载的

内容看，步骤四从捕捉的图像中检测并定位的可以是人眼，也

可以是人脸，还可以是人眼和人脸，其并未限定人脸、人眼的

检测定位顺序；步骤五以及关于步骤四中人眼反光高亮点的限



定，亦不能解读出有关检测顺序。某森公司关于被诉决定遗漏

区别技术特征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区别技术特征 1 是否被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公

开 

首先，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中的红外相机作用在于感

知红外线主动光源；700nm 以上的高灵敏度的红外相机，还能

够排除荧光灯的影响。对此，对比文件 1 第 249 段记载“红外

相机 341 是仅在红外波长区域中具有灵敏度的相机。”第 254

段明确表述，“当采用具有从 700nm或更大的灵敏度的红外相

机 341 时，可以几乎完全消除由于用于一般照明的荧光灯引起

的外部光的影响”。其原因在于，根据对比文件 1 图 38、39 以

及第 253 段的记载“在 700nm 的近红外波长区域或更大波长区

域中，其（荧光灯）辐射能量接近为约‘0’”。换言之，

700nm 以上高灵敏度的红外相机之所以能够排除荧光灯的影

响，并不是因为限定了使用红外相机就相当于限定了不能有荧

光灯光源，而是因为荧光灯光源的辐射范围和高灵敏度的红外

相机的感应范围恰好错开，故即便使用环境中有荧光灯，高灵

敏度的红外相机也不会受其干扰。 

其次，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中红外光阻断体的作用在

于阻断处于红外波长区域中的自然光，其并不能阻断其他波长

的自然光。对比文件 1 第 255 段对此作出了明确表述，自然光



通过红外光阻断体后“仅去除了红外波长的太阳光分量并且通

过可见光分量，由此不会给人不协调的感觉”。 

综上，基于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中红外相机和红外光

阻断体的限定，难以得出该实施例无法与荧光灯或者自然光结

合使用的结论。为此，在对比文件 1 第 259 段明确公开“可以

将第一实施例至第十四实施例进行各种组合来实施”的情况

下，被诉决定关于将对比文件 1 第十四实施例中有关“红外光

源”的技术特征与第一实施例的技术方案相结合，并不存在技

术障碍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某森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应予撤销。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 73 行初 10897号行

政判决； 

二、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40531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

定中关于宣告专利号为 200480036270.2、名称为“一种获取人

脸图像的方法及人脸识别方法与系统”的发明专利修改后的权

利要求 4、7 及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无效的决

定；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针对

专利号为 200480036270.2、名称为“一种获取人脸图像的方法



及人脸识别方法与系统”的发明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4、7 及

引用权利要求 4、7 的权利要求 8-10 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重新

作出审查决定； 

四、驳回北京某森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10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100 元，分别由

北京某森科技有限公司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各负担 5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郃中林 

审 判 员 罗 霞 

审 判 员 邓 卓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廖继博 

法官助理 高 雪 

书 记 员 李思倩 

 


